
信心的特質 
耶利米書 32:1-25 

莊祖鯤  牧師 

前 言 

        耶利米書第 30-33章被稱為是「安慰之書」，其中前半段 30-31章論

到神的恩典所應許的對於將來極大的盼望。但是後半段自 32章開始，不

但文體由詩歌體裁改為敘述文體，內容也轉為強調在猶太人被擄之後，將

回歸故土的應許。 
 

I. 耶利米簽約購買親屬之地(32:1-15) 

1. 時空背景(32:1-5) 

• 事件發生在猶大國末期，當時巴比倫已經將耶路撒冷圍困了一

年多。但是在巴比倫圍困耶路撒冷期間，有一段短時間因為埃

及出兵來幫助猶大，所以巴比倫曾暫時撤兵(耶 37:5)。就在這

段期間，耶利米的姪兒來耶路撒冷見耶利米。 

2. 耶利米奉神啟示買贖親屬之地(32:6-9) 

• 依據摩西律法，若有人因窮困想要出售土地的使用權，本族的

親屬應該優先買贖，以免土地被親屬以外的人擁有。 

• 但是在眼看敵人將毀滅猶大國之際，買贖土地是毫無意義的。

何況這些亞拿突的親屬曾想殺害耶利米(耶 11:18-23)。 

3. 耶利米將地契交與巴錄收存(32:10-15) 

• 耶利米很慎重地當眾簽好了地契，交付了銀兩，並交付書記巴

錄收存在瓦器裡，以便長久保存。這些象徵性的行動，是為要

讓當時的猶太人看見未來還可以回歸的盼望。 

II. 耶利米的禱告(32:16-25) 

1. 首先，耶利米頌讚神的大能(32:17-22) 

• 耶利米頌讚神的大能和忠誠之愛。同時，神是信實公義的神，

所以祂必照個人的行為實行賞罰。 

2. 接著，耶利米控訴猶太人的悖逆與自遭其禍(32:23-24) 

3. 最後，耶利米祈求神為他解惑(32:25) 

 

III. 屬靈真理的原則 

1. 信心的特質是順服神 

內在的信心必須與外在的行動配合，否則自稱「有信心」就

只是虛浮、自欺的口頭宣告而已。在 32:6-9當耶利米奉啟示要買

贖親屬土地時，按當時外在的情勢，對耶利米而言，他要做出順

服的行動是很困難的。因為巴比倫的軍隊已經兵臨城下圍困了耶

路撒冷，幾乎可以確定不久即將攻陷耶路撒冷，為何還要投資置

產？但耶利米卻以順服的行動來顯明他對神的信心(雅 2:17-22)。 

2. 信心的基礎是基於對神的認知而發出敬拜、讚美與感謝 

我們對神的認識乃是我們信心的基礎。所以，耶利米的禱告

是以對神的讚美與禱告為開始。首先他肯定神是宇宙的創造者，

在祂沒有難成的事。而且祂是既公義又慈愛的，以大能施行拯

救，並成就祂的應許。詩篇裡詩人的禱告，即便是哀歌，也都與

耶利米有同樣對神的歌頌與讚美，有時是在開頭(詩 34)，也有時

是在結尾(詩 13)。 

3. 信心的另一個特質是能傾心吐意地向神發出誠實的禱告 

雖然耶利米順服神的命令去買贖土地，但在他和國家正面對

的處境之亮光下，他感到困惑。所以他向神傾吐心中的迷惑，發

出誠實的禱告。當我們不能超越眼見的環境去明白神的心意時，

我們對神的信心表現在願意謙卑地來到神面前，向神傾心吐意，

坦誠地向神發出誠實的禱告(詩 73)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討論問題： 

請省察自己是否具有像耶利米的信心所顯出的特質。 

 


